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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有關建議交易之諒解備忘錄

本公告為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）作出之自願公
告。

背景

根據(i)潛在賣方（統稱「賣方集團」）；(ii)潛在目標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，於本公告日期為潛在
賣方之全資附屬公司）；及(iii)一個廣州舊村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（「目標舊村」）及其全資
附屬公司（統稱「經濟組織主體」）於二零一一年訂立之協議（經不時修訂），目標公司負責
發展目標舊村的城市更新項目（「目標舊改項目」）。根據該協議，目標公司將透過出售目
標舊改項目用地指定部分（「融資地塊」）上開發之物業獲得經濟利益及商業回報。

另外，根據（其中包括）(i)賣方集團；及(ii)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訂立之協議（經不時修
訂），本公司一直就發展目標舊改項目提供項目管理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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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據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目
標集團、目標公司及經濟組織主體各自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
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且並無任何關連。

諒解備忘錄

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五日，本公司與賣方集團及目標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
錄」）。根據諒解備忘錄，預計本集團將：

(a) 初步直接收購目標公司不超過10%之股權（「初步建議收購事項」）；及

(b) 隨後透過多次行使認購期權直接收購目標公司不超過70%之股權（各為「後續建議收
購事項」），

緊隨初步建議收購事項及後續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，本集團將持有目標公司不超過80%之
股權（統稱「建議收購事項」）。

此外，根據諒解備忘錄，賣方集團擬以名義代價向本集團授出期權（「認沽期權」），使本
集團有權（但無義務）要求，倘本集團因任何原因無法享有融資地塊產生之經濟利益及商
業回報時，賣方集團須收購本集團所持有目標公司之全部股權（認沽期權，連同建議收購
事項，統稱「建議交易」）。

諒解備忘錄不會就建議交易對訂約方產生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義務（保密義務除外）。於
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及其他訂約方尚未就建議交易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。建議交易
可能不會進行，且概不保證該等安排將會落實或最終完成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
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- 2 -



倘有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獲落實，建議交易可能會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
交易。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規定另行刊發公告。

代表董事會
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朱慶凇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(i)六名執行董事，即朱慶凇先生（又名朱慶伊先生）（主席）、
劉捷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廖騰佳先生（副主席）、黃佳爵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朱沐之先生（又名朱
拉伊先生）及葉麗霞女士；及(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梁和平先生太平紳士、黃之強先
生及馮科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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